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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維鈞（1888~1985） 

顧維鈞，字少川，英文名 V.K.Wellington Koo，江蘇嘉定人。1888 年 1 月 29 日(清光緒十

三年十二月十七日)生於上海。父顧溶，字晴川，曾任大清銀行總裁。 

 

顧維鈞自幼讀私塾，十一歲入上海英華書院。1901 年考入聖約翰書院，三年間修完了

四年的課程，還擔任學生會創辦的《龍》報文學編輯。1904 年自費旅美，在紐約州伊薩卡

市的庫克學院讀大學預科。一年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普通文科，後攻讀政治學研究生。1909

年獲碩士學位，1912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《外國

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》。顧維鈞在校期間非常活躍，是語言社、學生辯論團的成員，並獲得

語言文學獎金和哥倫比亞、康奈爾辯論獎。他還擔任《哥倫比亞每日旁觀者》編輯和總編、

《哥倫比亞月刊》的業務經理和《哥倫比亞人》年鑒經辦人。在中國留學生中也頗有影響，

曾擔任全美中國同學會會長，主編過《中國學生月刊》和《中國學生年刊》。 

 

1912 年 3 月，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，唐紹儀為內閣總理。早在 1908 年唐紹儀任清朝

特使出使美國時，就認識了顧維鈞，當時在一次會上，顧作為受邀的中國留學生代表發言，

給唐紹儀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顧維鈞在博士論文尚未完成之時，即被唐紹儀推薦，回國就任總

統府和國務院的英文秘書。唐紹儀因善後借款及任命王芝祥等事，與袁世凱產生矛盾，於 6

月 16 日辭職。顧維鈞也隨之辭去兩秘書職務，去上海同唐紹儀三女唐梅結婚。不久，顧開

始在外交部工作，10 月升任外交部參事。 

 

1915 年 7 月，顧維鈞被任命為駐墨西哥公使，未到任即調往華盛頓，任駐美兼駐古巴

公使，開始了他半個世紀的職業外交官生涯。在美國任職期間，顧維鈞還不滿三十歲，因他

儀錶堂堂，善於辭令，頗受美國總統威爾遜及各國駐美使團人員賞識。為肯定他的外交才

幹，1916 年授予他耶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。1917 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陣

營，策動中國亦加入協約國一方。顧維鈞認為這將有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，便積極活動

並密電北京政府敦促參戰。 

 

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。顧維鈞因妻子唐梅患流感在華盛頓去世，先於 10

月請假回國。北京政府隨即派他出席 1919 年 1 月召開的巴黎和會。他因喪妻原擬請辭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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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爭取國家權益毅然赴任。因團長陸徵祥身患重病，顧維鈞實際上負責主要工作，並被推選

為發言人。北京政府忌諱觸犯列強，沒有準備在這次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。但國內知識界對

和會寄予希望，期望爭得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。顧維鈞以這種愛國熱潮為後盾，在 1 月 28

日的會議上與日方代表牧野展開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舌戰，慷慨陳詞，據理力爭，反對日本繼

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，認為青島、膠州租界地、膠濟鐵路及其附屬財產，都應交還中國。顧

維鈞的論點在會上引起廣泛同情，而日本代表的強詞奪理卻受到普遍的譴責。但是，操縱和

會的“三巨頭”美國總統威爾遜、法國總理克雷孟梭、英國首相勞合·喬治為了平衡列強之

間的利益，對山東問題竟然作出了違反公理的決定，在凡爾賽和約上規定德國在山東的權利

轉讓給日本。消息傳到中國後，人民群眾義憤填膺，從而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。北

京政府不顧人民的反對，大總統徐世昌於 6 月 23 日電諭中國代表團在和約上簽字。顧維鈞

與陸徵祥商議決定，斷然不顧政府訓令，拒絕在和約上簽字。在巴黎和會上顧維鈞脫穎而

出，被譽為“青年外交家”，受到許多國家首腦及代表的敬重和欽佩。 

 

巴黎和會決定發起成立國際聯盟，顧維鈞當選為五國代表之一，參與擬訂國際聯盟公

約。與此同時，他改任駐英國公使。1920 年 11 月 14 日，國聯第一次大會在日內瓦召開，

顧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該會。就在前一天，他與印尼華僑、新加坡“糖業大王”黃仲涵之

次女黃惠蘭結婚。自此，這對夫婦開始了在外交場合多彩而顯赫的社交生活。在國聯大會

上，顧維鈞以其外交和政治的廣聞博識，闡述了按地區出代表的原則。從此這條原則被所有

國際組織公認，也使中國選入了國聯理事會，顧成為理事會第一名中國代表，並當選為非常

任理事。1921 年他當選為第十四屆理事會主席。 

 

1922 年 5 月顧維鈞奉召回國，至 1928 年一直在國內任職。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戰

爭後，以美英為依附的直系控制北京政權，內閣幾經更迭。顧維鈞不屬於任何黨派和軍事集

團，但他在外交上是親美派人物，因此於 1922 年 8 月開始被直系任命為外交總長。其後，

在頻繁更換內閣人選的“閣潮”中，由於顧維鈞亦學亦仕的職業外交家身份，及他個人與

直、奉兩系軍閥首領均無衝突的和善關係，使他一直得以在內閣任職。除 1924 年 10 月至

1926 年 4 月段祺瑞執政一年半的間斷外，他在八屆內閣中擔任外長，其中兩屆由他本人組

閣，出任總理，還兩度出任財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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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階段，顧維鈞的主要外交活動是與蘇聯談判並建立外交關係。1922 年 8 月，蘇俄

派遣特使全權代表越飛來中國。顧維鈞主張以 1919 年和 1920 年蘇俄政府宣佈廢除沙俄與

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為基礎，進行中蘇談判，並締結新邦交，蘇俄對此沒有異議。顧維鈞要求

在談判前蘇俄紅軍撤出外蒙，並認為 1919 年蘇俄宣言宣佈放棄中東鐵路的權利，因此東北

的中東鐵路應無條件歸還中國。但越飛聲明他沒有承擔履行 1919 年和 1920 年宣言的任

務，並對中東鐵路的中蘇共同管理辦法表示反對。雙方意見一時難以統一。1923 年 9 月，

蘇聯派加拉罕來華，擔任恢復兩國外交關係的全權代表。顧維鈞任命王正廷為中蘇交涉督

辦，全權處理中蘇建交談判。但王正廷處事不力，被顧解職，由外交部直接處理對蘇交涉事

宜。當時各界人士不清楚內情，使顧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極大壓力，甚至家中發生一起爆炸事

件。但他堅持最初的原則，迫使蘇聯方面做了讓步，於 1924 年 5 月 31 日正式簽署了“中

蘇協定”。這個協定廢除了帝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，取消了治外法權和領事

裁判權，取消了租界地和庚子賠款，取消了中東鐵路除商務外的一切特權等等，是鴉片戰爭

以來我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協定。  

 

1924 年 10 月，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，囚禁總統曹錕，解散了內閣。在顏惠慶內閣任

外長的顧維鈞離開北京，在天津小住，不久即去上海。 

 

1926 年初，在日、英帝國主義策劃下，張作霖與吳佩孚以“反赤”為共同目標，將馮

玉祥逐出北京，不久段祺瑞的執政府也垮臺。北京政府自此不再有“總統”、“執政”，而

以內閣總理“攝政”。5 月，原顏惠慶內閣在吳佩孚慫恿和支持下複職，引退一年半的顧維

鈞也在吳佩孚勸說下出任財政總長。顏閣因奉張的反對而很快倒臺，7 月由杜錫珪組閣，顧

維鈞留任原職。10 月，顧維鈞在奉張的延請下繼杜錫珪任代理國務總理“攝政”，並兼外

長。1927 年 6 月，張作霖另組軍政府，由潘複組閣，顧維鈞遂退隱於北京西山，但仍常接

受張作霖諮詢。 

 

1928 年 6 月，蔣介石與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共同北伐的大軍即將進佔北京時，張

作霖等撤往關外，顧維鈞專程送他們到天津。國民政府因顧維鈞支援奉張，又歷任北京政府

要職而下令通緝。顧於年底出國去歐洲，後去加拿大旅行。1929 年冬應張學良邀請回國到

達瀋陽，任張的高級顧問。張學良請求蔣介石取消對顧維鈞的通緝，蔣准張所請，並派張

群、方本仁等向顧解釋。1931 年夏，顧維鈞曾勸告張學良注意對日政策，並提示他要小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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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對東三省的垂涎，但沒有引起張學良的重視。不久“九一八”事變爆發，張學良奉行蔣

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以待國聯公理之判斷。蔣介石對日本採取妥協讓步的誤國政策，急需外

交人才為其效勞，特派飛機接顧維鈞去南京。從此，顧維鈞轉入國民政府任職，先任特種外

交委員會秘書長，專事應付對日本交涉;11 月繼王正廷、施肇基為外交部長。時日軍又逼向

錦州，國民政府一味依賴國聯，顧維鈞電令駐日內瓦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：劃錦州為中立

區，以中國駐軍退入山海關為條件，希望日軍不要繼續進逼。這個劃錦州為“緩衝區”的方

案於 27 日公佈後，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，12 月初，南北各地學生紛紛赴外交部質問，

顧維鈞於 12 月 21 日辭去外交部長職。 

1932 年 1 月，國聯組織“李頓調查團”調查中日爭端，顧維鈞代表中國參加該調查

團。顧維鈞不顧日本方面的威脅，堅持至東北調查，向調查團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徑的長

篇備忘錄，並在 10 月的國聯理事會上，堅持中國立場。 

 

顧維鈞於 1932 年 8 月被任命為駐法公使，但在 1936 年前幾乎未去巴黎履職，一直忙

於參加各種國際會議。 

 

1937 年 7 月，日本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。顧維鈞在歐洲及國聯頻繁活動，但終因綏靖

空氣籠罩西方，國聯事實上已經失去作用，顧的一再努力沒有獲得具體成果。 

 

中國希望西方國家用武力制裁日本的幻想破滅後，轉向努力爭取列強給予物資援助。

1938 年 7 月，美國財政部長莫根索(Henry Morgenthau，Jr.)訪問巴黎，顧維鈞與之長談經濟

援華問題，得知美方願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陳光甫洽談。顧將此意電達國內，以後果

然使中國政府獲益。1939 年—1941 年間，美國對華借款一億二千萬美元，信用貸款五億美

元。駐法期間，他極力謀求法國援華，經多次商談，法國同意開放滇越鐵路，使國外援助物

資得以源源流入。 

 

1941 年 5 月顧維鈞調任駐英大使。同年 10 月，顧回國與蔣介石商討對英外交方針，他

主張先簽約廢除治外法權，其他雙邊問題留待日後計議。他的建議得到採納，1943 年 1 月

11 日，中國與美、英兩國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正式簽訂“取消治外法權並處理有關問題之條

約”，繼蘇聯之後開其他各國相繼放棄對華治外法權之先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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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 年秋，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國在華盛頓敦巴頓橡樹園舉行商討創立聯合國的會議，

顧維鈞以中國首席代表身份參加該會。1945 年 4 月 25 日，聯合國制憲會議在三藩市召開，

顧維鈞是中國代表團第二代表，並任大會區域辦法審查委員會報告員。6 月 10 日，宋子文回

國，顧任代理首席代表，在 6 月 25 日制憲會議第九次大會上，他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《聯

合國憲章》。1946 年 1 月，顧維鈞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倫敦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

議。 

 

1945 年抗戰勝利。次年 6 月，顧維鈞調任駐美大使，兼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。

此時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，顧維鈞的外交活動也大多是為爭取美援而奔

波。1948 年間，顧為國民政府要求美國三年內提供三十億美援進行了一系列努力。1949 年

1 月，顧爭取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和平解決內戰，但其努力毫無結果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

立後，顧維鈞繼續留任臺灣當局的“駐美大使”，為保住臺灣當局的席位而奔走，並繼續為

臺灣爭取美援。1954 年 12 月，顧維鈞協同臺灣“外交部長”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

訂“中美共同防禦條約”，求得美國幫助蔣介石當局維護對臺灣、金門、馬祖及澎湖列島的

統治。 

 

1956 年 3 月，年近七十的顧維鈞打算退休，回臺灣請求辭職。5 月，被任命為蔣介石的

駐美高級諮議，即赴紐約定居，他與黃惠蘭協議離婚，不久和嚴幼韻結婚。 

 

1956 年 6 月，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徐謨病逝，顧維鈞於 1957 年 1 月被聯合國安理會選

舉繼徐謨任期。10 月顧再度當選，連任九年，其中後四年任國際法庭副庭長。1967 年 2 月

5 日任滿退休，獲終身國際法官的榮譽稱號。此後複定居於紐約。 

 

顧維鈞自 1912 年起，一生從事外交政治活動超過半個世紀，在民國外交史上地位卓

著，在西方外交界享有聲譽。他曾先後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、伯明罕大學、曼徹斯特大學等

許多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;還獲得許多國家授予的各種榮譽勳章。 

 

顧維鈞多年養成寫日記的習慣;另外凡是接見或拜會外國政界要人後，他一定馬上把交談

內容說給打字員記錄下來。他退休後，把自己積累的珍貴外交史料，以及用中、英兩種文字

寫的三十五冊日記，全部贈送給哥倫比亞大學。1963 年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·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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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人邀請顧維鈞口述回憶錄，回憶錄口述時間五百小時，編纂歷時十七年。由於顧維鈞親身

參與了許多重大政治、外交事件，他的回憶錄記錄了不少為外人所不及知的內幕情況，是研

究中國近現代史，尤其是中外關係史的第一手資料。1976 年 5 月，顧維鈞將這部長達八

卷、共一萬一千頁的英文回憶錄原稿贈予母校哥倫比亞大學。後由紐約時報附設美國微卷公

司製成縮微膠捲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 1982 年起翻譯這部回憶錄，將長達五百

萬字的中文譯本分十三冊陸續出版。 

 

顧維鈞於 1985 年 11 月 15 日上午(紐約時間 11 月 14 日晚)，在他的紐約曼哈頓寓所逝

世。 

作者：何小清 

撮錄：李新主編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：《中華民國史•人物

傳》第二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 年）。 

 

 


